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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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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
严控校考范围和规

模、提高文化课成绩要

求、推进分类考试分类

录取……教育部近日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

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新华社 徐骏 作

通讯员 程思瑶

出租屋垃圾成山，房东拒收，闲置一年的损失，该由谁

承担？近日，安吉县法院审结了这起房屋租赁引发的

纠纷。

2018年6月，房东周某与租客王某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并约定：王某向周某租赁房屋，租赁期限至2021年7

月，年租金50万元。王某为经营需要，可以进行必要的装

饰装修，租赁期满后，固定设备及装饰装修无偿归周某

所有。

合同签订后，王某将房屋装修并经营起浴场，但因房

屋性质等原因，迟迟未能办妥消防备案手续，浴场无法继

续经营后，双方发生纠纷并诉至安吉县法院，法院判决确

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4日解除，该

案经二审后维持原判。

“想通过出租房子赚点租金却闹了这么一出，王某在

合同解除后既没恢复原状，也没进行打扫，我这一年的租

金损失他应该负大部分责任。”周某说。2020年8月11

日，房东周某将王某再次起诉到安吉县法院，要求王某恢

复房屋原状、清理房内垃圾并支付合同解除后的占有费

5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

王某腾退房屋时需恢复原状，故周某诉请要求王某恢复原

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根据现场调查，出租屋内堆积垃圾确已超

过正常、合理使用租赁物所产垃圾的数倍，对租赁物的再

次转租和使用产生较大影响，租赁方王某应对租金损失承

担部分责任。而出租方周某在合同解除后未采取必要和

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损失扩大部分应由周某自行

承担。

综合该案商铺结构、性质及垃圾数量等因素，法院酌

定案涉租赁合同解除后15日为垃圾清理的必要及合理时

间，此后继续空置导致的不必要损失不得要求王某赔偿。

故法院判决王某立即清理垃圾，并支付周某15日的

占有使用费约20548元，驳回周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王某已支付垃圾清理和房屋占

有使用费用。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

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

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

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

减损义务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后，合同相对方应

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产生和扩大，否则无权就

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种防止损失产生和扩大的义务称

为减损义务。

虽然违约损失发生是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引起，但

损失大小与非违约方对自己权利保障或事物管理的疏

怠有直接关系。非违约方具备减损条件，且有能力履行

减损义务的，违反诚信信用原则放任损失扩大，扩大损

害结果则不可再行归责于违约方，而应由非违约方

承担。

本案中，承租人违约并以行为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合

同，而出租人不履行减损义务，导致房屋长期空置产生租

金损失。法院遂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参考合同解除时间、

垃圾数量、清理难度等因素考量，酌情确定出租人应当履

行减损义务的时间点；对于出租人超过减损义务时间点不

履行减损义务导致损失扩大的，要求支付空置期的占有使

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妻子将婚前房产赠与丈夫
未办理变更登记可否撤销？

有读者问：
我在婚后曾经以书面形式，表示愿意将自己

婚前的个人房屋赠与丈夫，丈夫也一直与我在该

房实际居住，但并没有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

权变更登记。近日，我偶然发现丈夫出轨后，决

定撤销赠与。请问：我能够撤销吗？

本报作答：
你可以撤销赠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二条规

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

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

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

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

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而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

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

适用前款规定。”即只要不在“不适用前款规定”

情形之列，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具有

撤销赠与的权利。其中的“转移”分为不动产的

转移和动产的转移，就此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

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六百五十九条分别规定：“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

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

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

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换而言之，就是除法律

另有规定的外，不动产的转移以变更登记为准，

即使一方已经实际占有，如果未办理所有权转移

登记或者“加名”的变更登记，也应当认定为财产

权利尚未转移，赠与方仍有权撤销；动产的转移

以交付为准，只要交付了赠与物，赠与方便不能

行使任意撤销权。鉴于房屋属于不动产，其权利

的转移自然必须办理房产过户登记。

结合本案，虽然你已经以书面形式，表示愿

意将婚前的个人房屋赠与给丈夫，尽管你丈夫已

经实际在该房居住，但由于你尚没有到房地产管

理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决定了你仍有权撤销

赠与。 （廖春梅）

邱瑭

都说“养儿防老”，赡养老人既是法律明确

规定的义务，也是传统美德。但现实生活中，有

时候子女之间会就赡养老人问题相互推诿。那

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子女，是否有权向其他子女

就赡养费进行追偿呢？近日，湖州市中院二审

审理了这起案件。

李芳芳和沈青共有两个儿子，长子沈大洪，

次子沈小洪。成家后，两儿子对父母的养老问

题私下商量后签订了协议，同时对父母的承包

地也进行了分割。

兄弟两人商量决定，父亲沈青由哥哥沈大

洪负责养老，母亲李芳芳由沈小洪负责养老。

协议签订后，小儿子沈小洪因腿脚有伤，生

活不便，父母两人为便于照料他，便和他一起共

同生活。

父亲去世时，两兄弟按照协议，由大儿子沈

大洪负责料理后事。

去年，母亲李芳芳突发出血性脑梗，住院期

间的费用都按约定由沈小洪支付。不久，母亲

离世了，沈小洪为母亲料理了丧事。

“这么多年来，母亲都是和我共同生活，哥

哥从来没有支付过任何赡养费，生活上也没有

照顾……”事情都处理完后，沈小洪越想越气，

他认为每个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同等义务，哥

哥多年来不履行法定义务，

不但让母亲伤心，更加重了

自己的经济负担。为此，他

将哥哥沈大洪告上了法庭。

“母亲生前身体硬朗，是为了照顾弟弟和孙

女才和他们一起生活，并非是我不愿意尽孝

道。在母亲住院期间，我自始至终护理照顾。

母亲自己有医疗保险，且有一定积蓄，自身财产

完全有能力支付。除了医疗费自费部分外，像

其他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丧葬费并未实

际产生，弟弟主张的这些费用没有事实依据。”

沈大洪说。

对于这起案件，湖州市吴兴区法院一审认

为，沈小洪负担母亲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

是社会伦理应尽的孝道，更是履行法定的赡养

义务。同时双方也就赡养父母问题达成协议，

自愿承担母亲的医疗费用等，其也应该遵守约

定。故沈小洪无权向沈大洪追偿赡养费。

近日，湖州市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文中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是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优良传统的善举，赡养父母没有绝对的

公平、平等。当然，法律对于多尽赡养义务的子

女也是有考虑的，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

产时，可以多分。

出租屋脏到房东拒收，闲置一年的50万损失谁担？
法院判决来了

为追偿赡养费，弟弟将哥哥告上法庭


